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 

碩士在職專班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

112.11.8  專利所 112學年度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 

結算期間：每年度 12月份或是最後一次所務會議至前一次結算日，第一次結算期間為 112年 12月份

所務會議往前推算至 112年 1月 1日 

補助發放日期：結算期間後一年度 

補助發放方式：符合專利所經費報銷項目提撥額度 

補助上限：與原本「專利所研究經費補助/ Institute Research Funds (IRF)」合併計算 15萬。 

 

研究成果之期刊共分四類，基本原則及評分如下：  

 

特優類：每篇 10萬 

1. 最新期刊引用報告（Journal Citation Report）中，影響點數（Impact Factor）前 25%之 SSCI/SCI期

刊(SSCI/SCI之 Q1)。 

2. 國科會/科技部認定第一級期刊。 

 

A類：每篇 5萬 

1. 最新期刊引用報告（Journal Citation Report）中，影響點數（Impact Factor）前 25~50%之 SSCI/SCI

期刊(SSCI/SCI之 Q2)。 

2. 國科會/科技部認定第二級期刊。 

3. 受國際著名出版社或期刊邀請撰寫之專書及專章，由本所所務會議審查核定。 

4. 本所認列屬於 A類期刊，由本所所務會議審查核定。 

 

B類：每篇 3萬 

1. 最新期刊引用報告（Journal Citation Report）中，影響點數（Impact Factor）前 50~100%之 SSCI/SCI

期刊(SSCI/SCI之 Q3與 Q4)。 

2. ESCI、AHCI期刊。 

3. 國科會/科技部認定第三級期刊。 

4. 本所認列屬於 B類期刊、研討會，由本所所務會議審查核定。 

 

C類：每篇 2萬 

1. 非屬於前類之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。 

2. 設有匿名評審制度之學術專書。 

3. 受國際期刊邀請撰寫之專書及專章。 

4. 本所認列屬於 C類出版社或期刊、研討會論文，如智慧財產權月刊、專利師等，及其他等同於前

述之期刊、研討會，由本所所務會議審查核定。 

 

其他規定： 

1. 本獎勵限提供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，每篇獎勵只限於一位作者。 

2. 本所教師應以本所名義投稿。 

3. 學校已不獎助之期刊，本所亦不獎勵。 

 


